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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和谐理念及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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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其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引礼入法、礼法合治及无讼是求、调处息争等方面。中国传统法文化之和谐理念的当代价值 

在于，它启示我们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法德并重、构建和谐，注重调解、追求 

和谐。客观、全面地分析认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和谐理念，着力于其现代转化，有助于当前我国和 

谐社会法文化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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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时代变迁，中国古人对法之思考所 

遗留下的法典、概念、原则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已 

成历史的陈迹，但中国古人面对生活和人生意义所 

作的法之思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法律智慧，对现代 

中国人来说，在文化上仍具有传承和借鉴的意 

义。” 作为法律智慧之一的中国传统法文化之和 

谐理念，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体现了中华民 

族伟大的创造力。客观、全面地分析认识传统法文 

化的和谐理念，着力于其现代转化，有助于当前我 

国和谐社会法文化的构建。 

近年来，出现不少研究中国传统法文化和谐理 

念的论著，它们或侧重于分析和谐理念形成的物 

质、政治与哲学基础，或侧重于探究和谐理念的某 

个具体体现。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传统法文化之 

和谐理念的当代价值。 

一

、中国传统法文化之和谐理念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是追求和谐。 

和谐理念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 的各个时期，在 

儒、道、法等主要学派思想中均有所体现，儒家法文 

化中最为突出，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从而成为 

中华民族普遍的理念，这种理念对社会的稳定、发 

展及维护我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 

1．“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的生态智 

慧。它认为，人与 自然、人道与天道是融会贯通的， 

即宇宙真理与人生真理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法文 

化以自然为大，畏天、尊天、敬天、顺天，认为人与 自 

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各种关系和谐状态的基 

础，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支撑、有机 

联系的整体，认为万物只有处于和谐的关系中，才 

能各得其所、获得发展并生生不息。 

中国传统法文化中一直有“法天立道”的传统。 

古代立法者将“顺天”作为立法依据，如《春秋繁 

露 ·基义》中说：“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 

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计其多少之 

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 

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 

此配天。”再如《唐律疏议 ·名例律》认为：“德礼为 

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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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古代司法更与四季之气相呼应，庆赏迎春夏 

之阳气，刑罚顺秋冬之阴气，天人因此得 以和谐。 

如汉代实行秋冬行刑制度，董仲舒就认为：“天有四 

时，王有四政⋯⋯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 

罚为秋，刑为冬。”秋冬决狱行刑的理论被以后的统 

治者所继承，是中国传统法文化对自然的效仿。 

“天人合一”不仅蕴含着人与 自然的统一，而且 

蕴含着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它 

统摄着整个中国传统法文化，规定着中国人的价值 

取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行为模式，从而形成追 

求和谐社会的理想主义倾向，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 

和谐，而且追求个体与群体的和谐、人的感性欲求 

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和谐，直至追求和实现整个社会 

的和谐。 

2．引礼入法，礼法合治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礼的作用，将其看做 

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社会和谐有序的根本要求。 

中国传统法文化引礼人法、礼法合治从周代始至清 

末，有长达 3 000年的历史，以德主刑辅、内儒外法 

为其最主要特点。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前代神权思 

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的思想主张，将道德教化同刑罚制度相结合，形成 

了中国早期的礼、刑结合的法制特色。 2 春秋战国 

至秦是礼治崩溃、法治迅速确立并发展的时代，汉 

朝中期以后开始礼法合流。汉朝礼法融合主要有 

两条途径：一是立法以儒家提倡 的伦理道德为指 

导；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引经决狱，体现礼所提倡的 

精神。自汉时起，礼法融合的进程始终没有停止。 

儒家的精神、法家的制度构成中国传统法的主要特 

征。_3 三国、魏晋、南北朝的法律进一步儒家化，体 

现在“八议”及“官当”入律、“准五服以制罪”的产 

生、“重罪十条”罪名的确立等方面。隋唐时期，为 

礼法融合的完成时期，最终结出“一准乎礼”的硕 

果——《唐律疏议》。《唐律疏议 ·名例律》开宗明 

义地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从 

而实现了礼法合一，即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统一。 

总而言之，纲常礼教与封建法律的结合，自西 

周开始历经演化、渗透和融合，至唐朝臻于完善。 

引礼入法、礼法合治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特色。传 

统法正是因为有了“礼”的精神，因而有着追求和谐 

的基本价值观念。 

3．无讼是求。调处息争 

无讼是传统中国社会始终都在极力地追求的 

和谐美好境界。_4 在传统中国社会，诉讼被认为是 

一 种破坏社会和谐秩序的极端方式，即所谓“终凶， 

讼不可成也。”(《周易 ·讼卦》)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时期最有影响的道家、法家、墨家、儒家尽管各有其 

治国主张，但是在对待诉讼的态度上惊人的一致。 

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 

子》第二十五章)，要求人们“绝圣弃智”、“绝仁弃 

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使民不争”，这样的 

社会 自然是无讼的。力主“法治”的法家，同样也将 

无讼视为社会关系和谐 的前提，其 目的并不是刑 

杀，而是为了“定纷止争”、“以刑去刑”。如商鞅说： 

“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 

国无刑民。”(《商君书·赏刑》)墨家主张“兼相爱， 

交相利”、“非攻”，也把诉讼看做是对和谐秩序的破 

坏。儒家代表人物也明确提出了“无讼”的主张。 

孑L子 日：“听讼，吾犹人也，必 也使无讼乎!” 

(《论语 ·颜渊》)在孔子这里，“听讼”是实现“无 

讼”的一种手段，“无讼”才是“听讼”的最终目的。 

传统中国人所追求的没有纷争的无讼社会只 

能是一种理想，在任何社会 中，矛盾和冲突是不可 

避免的，诉讼的发生也是必然的，清代人崔述在《无 

闻集 ·讼论》中说，“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也。讼 

也者，事势所必趋也，人情所断之不能免也。传日 

饮食必有讼”，“两争者，必至之势也，圣人者其然， 

故不责人之争，而但论其曲直”。 既然冲突在社会 

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尽量减少纷争、和 

平解决纷争以达到无讼的和谐境界呢?对此，传统 

中国社会诞生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控制手段，即调处 

息讼。张晋藩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由提倡无讼而 

发展起来的调处息讼，把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紧密 

结合在一起，是在 自然经济条件下，解决民事纠纷 

的较好的方法，其制度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实施之 

广泛，在世界古代法制史上是仅有的”。 在中国古 

代，人与人之间的纷争，经常是凭着一种微妙的折 

中和解艺术而予以平息，坚持个人权利往往被视为 

对和谐社会的破坏，对簿公堂更是受到诟病的下策。 

古代经过调处而平息诉讼被称为“和息”、“和 

对”，主要有官方调处和民间调处两种方式。早在 

周代，官府就设有“调人”之职，“掌司万民之难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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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周礼 ·地宫 ·调人》)；秦汉时期，民间由 

里正乡官兼调解的职责；明代的“申明亭”，由本里 

百姓推举正直的里甲老人主持本地有关户婚、田 

土、斗殴等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节；清代 

也强调民间伦理教化，强调调处息讼的重要性，以 

皇帝之尊为民间乡党的息讼调处大作宣传。官方 

调处并没有固定的程序规则，一般以正名分、厚风 

俗的儒家思想为指导，常常寓教化于其 中，强调息 

事宁人而忽视是非曲直。在司法资源稀缺的中国 

古代社会，当官方调处的结果无法实现时、当人们 

认为争讼到官府有失颜面时，就把这项工作让给了 

民间调节。黄宗智先生这样看待民间调解制度： 

“在以下条件下，这种制度可算是对解决争端的相 

当有效的办法——诉讼对当事人来说有诸多不便； 

民间文化和政府均不鼓励人们打官司；更务实的考 

虑是，由于传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人们需要与 

亲戚和邻居保持融洽的关系。调解解决争端可为 

双方当事人 ‘挽回面子 ’，即使对有错的一方也如 

此。事实上，事后有过错的一方可能需要设宴款待 

调解人和相关人士，或者花钱为全村提供某种娱乐 

活动以象征和解 已经达成、当事人重回社会之中。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调解协议提供的多是折中的 

解决办法而并不表明谁是谁非。对全村而言，调解 

是一种学习，最终使他们重新肯定其共有的道德价 

值，并增强社区成员的集体凝聚力。” 并且，中国 

古代社会民间发生的争讼主要是田土、户婚等事， 

这在统治者看来是“细故”、“细事”，对于国家并不 

具有危险性，故而民间的调处对争讼的解决是普遍 

得到认可的，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无讼”代表了人与人、人与天和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美好状态，成为古代中国人几千年始终追求 

的梦想，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 

践。中国传统调解克服了诉讼固有的种种弊端，在 

古代社会里起着缓和社会矛盾 、防止当事人积怨、 

减轻讼累、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以及维护 

礼治和追求稳定的和谐社会秩序等积极作用。 

二、中国传统法文化之和谐理念的 

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文化绵延数千年，其中的一些具体 

内容在不断积累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淘汰，而贯穿 

其始终的基本精神则不断向前发展，形成民族法文 

化传统。“贵和尚中”的和谐理念，是鼓舞我们自尊 

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力量。我们必须 

理性地对待具有数千年历史、蕴含和谐理念的中国 

传统法文化，汲取其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提供法文化支持。 

1．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和谐社会应该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和谐相处，而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中 

国传统法文化的“天人合一”蕴含丰富的保护环境 

的内容，对于纠正我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环 

境保护的价值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传统法 

文化的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核 tl,思想是把人与 自 

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作为追求的目标，将人类的活动 

限制在生态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资 

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但是，由于资源的 

有限性和某些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单纯依靠保护是 

不可能保证 自然界的持续发展的。人类要生存和 

发展，就不可能不进一步改造外部世界，真正的保 

护应该是改造 自然同保护 自然相协调。只有把改 

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结合起来，才能使 自然界通过再 

生或新的开发而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地 

提供良好发展条件。因此，我们应变消极保护为积 

极应对，改变落后的观念，树立环境保护理念，充分 

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强化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 

用，建立适合国情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 

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政府还可以根据“污染者自 

付原则”对企业进行管理和引导，利用政治手段和 

法律手段对公众加强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大力加 

强生态文明教育，普及生态科学知识和生态理念，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培育和弘扬生态和 

谐文化，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 

与此同时，健全环境立法。生态环境的建设和 

治理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已逐步制定了一些资源和环境利用、保护的法律法 

规，但不够完善。要加强环境立法，逐步建立比较 

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并 

且，还要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质量和效率。 

2．法德并重，构建和谐 

“礼法合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之道，这种 

独具特色的法文化理念，为我们今天法德并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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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文化 

支持。 

首先，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这是实现社会 

和谐的前提。坚持法治是中国人民总结新中国成 

立60多年来社会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实践所得 

出的必然结论。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在 

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人治传统、没有经过资本 

主义阶段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尤其具有 

艰巨性。 

其次，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一个时期以来， 

我们对法治的重要性看得比较清楚，而对道德教化 

的重要性即“以德治国”认识得不够，结果法治也没 

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现代法治的种种弊病说明了 

法律的局限性，法律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穷究一 

切不正当行为，况且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而法律 

只能对已存在事实加以规范，天然的具有滞后性； 

同时，国际社会中大量形式合法实际非法的规避法 

律行为的存在也使法律的效力大打折扣，这都需要 

发挥道德的辅助教化作用。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 

必将推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法治的现代 

化、社会的和谐化。当然，也不能过分夸大道德的 

社会作用，把道德说成是万能的，而是要给予道德 

在国家治理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以应有的地 

位，使“德治”与“法治”并行不悖、并驾齐驱，共同维 

护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3．注重调解。追求和谐 

“对秩序和稳定的追求永远是法律的内在生命 

和基本价值之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无讼为价 

值取向突出体现了它对这一使命和价值的优先考 

虑和全面追求。” 的确，传统无讼法文化中的“调 

解化息争讼”，对缓和社会矛盾、消除滥讼现象、减 

少人际交往及社会诸种交易行为的成本、维护社会 

的基本价值伦理、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是非常重 

要的。现代社会中，诉讼率的上升和程序的日趋复 

杂使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民众通过司法途径 

解决纠纷的成本也在增加。所以，我们要以开放的 

胸怀，理陛地对传统无讼法文化中契合当代和谐社 

会之构建的“调解化息争讼”，对其进行创造性的现 

代诠释，使之转化并融入现代法文化之中，最大限 

度地发挥其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以缓和日益突出 

的各种社会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调解是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权益纠 

纷，由调解主持人通过疏通劝导、从中斡旋，促使当 

事人之间达成协议，从而解决纠纷的活动。它是排 

解纠纷、调整当事人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中国现 

行的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三种调解制度 

是与法治精神相适应的，是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 

相融合的典范。在法治原则下适用调解，建立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从而达到息讼的目的，既符合司 

法原则，又符合中国国情及法官和民众所共有的价 

值观，有利于获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 

对传统无讼观中合理内核的新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法文化之“天人合一”、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引礼人法、礼法合治与无讼是求、 

调处息争等和谐理念，有利于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 

思考如何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降低社会 

成本，从而达致和谐的社会理想。如今，我们要构 

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 

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理应充分发 

掘传统法文化之和谐理念，使之向现代转化，为现 

代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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